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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一二二號解釋（56.7.5.）

【解釋文】

地方議會議員在會議時所為之言論，應如何保障，憲法未設有規

定。本院院解字第三七三五號解釋，尚不發生違憲問題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憲法對於地方議會議員在會議時所為之言論，應如何保障，並未

設有規定。本院院解字第三七三五號解釋，係對縣參議員在會議時濫

用言論免責權者而發。尚不發生違憲問題。省縣市議會議員如無濫用情

事，其言論之保障，自不受影響。

釋字第一二三號解釋（57.7.10.）

【解釋文】

審判中之被告經依法通緝者，其追訴權之時效，固應停止進行，本

院院字第一九六三號解釋並未有所變更。至於執行中之受刑人經依法

通緝，不能開始或繼續執行時，其行刑權之時效亦應停止進行，但仍須

注意刑法第八十五條第三項之規定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審判期日，除有特別規定外，被告不到庭者，不得審判。被告逃

亡或藏匿者，得通緝之。此為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一條（舊法第二百

六十條）及第八十四條所明定。審判中之被告因有到庭受審判之必要而

逃亡或藏匿，經依法通緝者，審判之程序因而不能開始或繼續，則其追

訴權之時效，自應停止進行，但須注意刑法第八十三條第三項之規定。

本院院字第一九六三號第一項就此部分所為之解釋，迄今並未有所變

更。又按刑之執行，為強制受刑人到場，得依法通緝之。此徵諸刑事訴

訟法第四百六十九條（舊法第四百七十三條）及第四百八十條（舊法第

四百八十四條）以及其他有關執行各條之規定，至為明顯。受刑人因有

到場受執行之必要而逃亡或藏匿，經依法通緝，不能開始或繼續執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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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，依刑法第八十五條第一項之規定，行刑權之時效，自亦應停止其進

行。惟關於停止原因繼續存在之期間，仍須注意有同條第三項之適用。

如達於第八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所定期間四分之一者，其停止原因視為

消滅。此時如仍未行使而另無停止之原因，即應恢復時效之進行。

釋字第一二四號解釋（57.8.23.）

【解釋文】

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之規定，承租人於耕地出

賣或出典時，有優先承受之權。必須出租人將賣典條件以書面通知承租

人後，始有表示承受或放棄承受之可言。此項規定，自不因承租人事先

有拋棄優先承受權之意思表示而排除其適用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查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：「耕地出賣或出典

時，承租人有優先承受之權。出租人應將賣典條件以書面通知承租人。

承租人在十五日內未以書面表示承受者，視為放棄。」其立法意旨乃本

於憲法所定扶植自耕農之基本國策，使承租人於耕地出賣或出典時，依

當時之賣典條件，有優先承受之權；並就賣典條件通知承租人，限定以

書面為之，以確保承租人之權益。其優先承受之權，係於耕地出賣或出

典時始行發生，且必須出租人將賣典條件以書面通知承租人後，始得

表示承受或放棄承受，此項規定，自不因承租人事先拋棄優先承受權之

意思表示而排除其適用。無論其意思表示係向出租人或向其他承租人

為之，其時既無賣典之情事與條件，則法定之優先承受權尚未發生，自

無所謂消滅或喪失之問題。嗣後如遇耕地出賣或出典時，出租人仍應依

上開條項之規定，將賣典條件以書面通知承租人。承租人未於十五日內

以書面表示承受者，始發生視為放棄之效果。

釋字第一二五號解釋（57.10.30）

【解釋文】




